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一
（以專門著作、體育成就證明、技術報告、教學報告送審者適用）


申請升等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任教系所：            送審職級：       

	A.專業成就(外審)
	B.研究
	C.教學
	D.輔導與服務
	A+B+C+D

	六名外審成績總和÷6
	依本校「教師研究、教學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」評定分數，各學院在校定評量項目架構前提下，得視學院特性自訂
	依本校「教師研究、教學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」評定分數(本項成績總分需達百分之七十以上，始得申請升等)
	依本校「教師研究、教學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」評定分數(本項成績需各分項成績分別達到配分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，始得申請升等)
	總分


備註：
1、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，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七十分以上(小數點採計二位，不得四捨五入)者為通過升等。
	
	A.專業成就
	B.研究
	C.教學
	D.輔導與服務

	
	55%
	15分
	20%
	10%

	
	
	10分
	
	15%


2、教師之專業成就以專門著作、體育成就證明、技術報告、教學報告為代表著作送審者，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本校送六人審查，擬升等助理教授、副教授者，須有四人以上委員評審七十分以上為合格；擬升等教授者，須有四人以上委員評審七十五分以上為合格；合格者，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。
3、輔導與服務成績需達各分項門檻之規定，自101學年度實施；外審合格規定自113學年度實施。
4、請附研究(B項)、教學(C項)、輔導與服務(D項)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。

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二
（以作品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適用）


申請升等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任教系所：           送審職級：               
	A.專業成就(外審)
	B.研究
	C.教學
	D.輔導與服務
	A+B+C+D

	六名外審成績總和÷6
	依本校「教師研究、教學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」評定分數，各學院在校定評量項目架構前提下，得視學院特性自訂
	依本校「教師研究、教學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」評定分數(本項成績總分需達百分之七十以上，始得申請升等)
	依本校「教師研究、教學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」評定分數(本項成績需各分項成績分別達到配分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，始得申請升等)
	總分


備註：
1、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，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七十分以上(小數點採計二位，不得四捨五入)者為通過升等。
	
	A.專業成就
	B.研究
	C.教學
	D.輔導與服務

	
	55%
	15分
	20%
	10%

	
	
	10分
	
	15%


2、教師之專業成就以作品、藝術成就證明為代表著作送審者，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本校送六人審查，擬升等助理教授、副教授者，須有四人以上委員評審七十分以上為合格；擬升等教授者，須有四人以上委員評審七十五分以上為合格；合格者，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。
3、輔導與服務成績需各分項門檻之規定，自101學年度實施；外審合格規定自113學年度實施。
4、請附研究(B項)、教學(C項)、輔導與服務(D項)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。
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三
（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送審者適用）


申請升等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任教系所：            送審職級：                
	A.專業成就(外審)
	C.教學
	D.輔導與服務
	A+C+D

	六名外審成績總和÷6
	依本校「教師研究、教學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」評定分數(本項成績總分需達百分之七十以上，始得申請升等)
	依本校「教師研究、教學、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」評定分數(本項成績需各分項成績分別達到配分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，始得申請升等)
	總分



備註：
1、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，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七十分以上(小數點採計二位，不得四捨五入)者為通過升等。
	
	A.專業成就
	C.教學
	D.輔導與服務

	
	70%
	20%
	10%

	
	65%
	
	15%


2、教師之專業成就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為代表著作送審者，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本校送六人審查，擬升等助理教授、副教授者，須有四人以上委員評審七十分以上為合格；擬升等教授者，須有四人以上委員評審七十五分以上為合格；合格者，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。
3、輔導與服務成績需達各分項門檻之規定，自101學年度實施；外審合格規定自113學年度實施。
4、請附教學(C項)、輔導與服務(D項)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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